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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澎湖縣湖西鄉漂流木藝術創作徵件辦法
活動宗旨：以「漂流木、澎湖風轉與多元媒材」為創作主題，就地取材以漂流木結合澎湖在地特殊的海飄文化，邀請國內藝術家或對漂流木藝術創作有興趣的民眾，於湖西鄉進行現地創作，以增進民眾對漂流木再利用之認識，提升民眾的美學涵養，進而促進文化觀光產業之活絡。
指導單位：內政部營建署、澎湖縣政府

主辦單位：澎湖縣湖西鄉公所

參加資格：設籍中華民國之藝術創作者，或對漂流木藝術創作有興趣之民眾皆可
參加，每人以參加乙件為限。

徵件時間：分初審、複審二階段評選
第一階段：圖說徵件，即日起至2010年9月15日止（郵戳為憑）。

第二階段：第一階段經公開評選，擇八件入選，於2010年10月11
至15日（周一～週五）至澎湖縣湖西鄉進行現地創作。

成果發表：第二階段現地創作完成之作品，於2010年10月16日（六）假澎湖縣湖西鄉
公所進行成果發表與展示。

創作獎金：凡獲第二階段入選者，可獲新台幣伍萬元創作獎金，總獎金共新台幣肆拾萬

元整。
報名辦法：活動詳情與審查辦法請參閱本活動官方網址http://penghu-art.blogspot.com/並自行下載徵件申請表格乙份（封面、個人基本資料表、作品基本資料表），詳細填寫後於圖說徵件日期截止前掛號郵寄：40681台中市北屯區雷中街38巷30號／台窩樂創意有限公司收，封面並請註明參加「湖西鄉漂流木藝術創作徵件」字樣。

諮詢專線：凡有任何疑義，請逕於本活動官網留言或電洽： 04-22911117／0933972045台窩樂創意陳小姐。
注意事項：
1.創作材料：湖西鄉公所提供漂流木供創作入選者自行洽鄉公所選用，其他素材則由入

選者自行準備；若需瞭解選用之現有漂流木狀況，請上活動官網參考漂流

木素材照片或洽承辦單位索取書面漂流木相片檔案。

2.施作費用：現地創作（含裝置）所需吊重機具、貨車運費、助理工讀生及膳食、茶水由主辦單位提供，個人創作所需機具、材料每件補助新台幣壹萬元，入選者為台灣本島者之來回機票、住宿費用則以專案（乙件乙名）申請補助。

3.圖說修改：參加圖說甄選者經主辦單位審查通過入選後，創作作品須依計畫製作且不

得擅自更改（尺寸、規格或細節可視現有漂流木材料調整之），創意或構

想若有更改應於2010年9月30日以前（含當日）提送修正計畫，並經主

辦單位核可後始得施作，若未依規核可，經發現者，即取消入選資格並追

繳創作獎金與機具材料補助金。

4.安全保險：入選創作者至湖西鄉現地創作其間（含成果展示發表會）一律投保公共意

外險。

5.配合事項：創作者如有額外展示照明或其他與作品相關之合理需求，請於投件時預先說明，主辦單位得視實際情況配合供應。

6.著作權利：本計畫獲選、完成之作品視同轉讓為湖西鄉公所之文化資產，以「公共藝

術」和「地景藝術」性質之總體表現進行安置，作者須同意主辦單位安排

適當之裝置落點，並於成果發表會之前協助主辦單位進行裝置工作。另外，

完成之入選作品主辦單位擁有公開展示、宣導、攝影、複製及出版文化商
品之權利。為公共文化藝術展示、傳播之整體效益考量，創作者亦須同意

不得任意更改裝置地點或搬移他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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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西鄉漂流木藝術創作徵件

徵件申請資料表（封面）
作品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檢核資料如下：

□（附件一）個人基本資料表

□（附件二）作品基本資料表及示意圖

申請日期：2010年  月  日       本附件表格共計     份

附件一：個人基本資料表

	申請人資料

	姓名：
	□男  □女
	生日
	西元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身份證字號：

	戶籍地址：□□□□□

（郵遞區號）

	聯絡地址：□□□□□

（郵遞區號）

	電話：（公）             （宅）
	傳真

	電子郵件／個人網站：
	行動電話

	現職：

	學經歷
	年度
	（學）經歷

	
	
	

	
	
	

	
	
	

	代表性展覽成作品

	
	年度
	代表性展覽或作品概述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1. 上述作品的附件方式，請以DVD或VCD格式存放，副檔名規定如下：圖片（.jpg檔）、文字（.doc檔）、動態檔（.wmv或.mpegl）。

2. 可附作品專輯以供參考。



附件二：作品基本資料表（示意圖或模型請自行製作）

	創作作品基本資料

	作品名稱

（請附英文正式譯名）
	

	創作媒材
	

	創作理念

（至少200字）
	

	作品立面、透視圖

或手繪圖示
	

	注意事項：

1. 漂流木可由主辦單位提供，入選者可逕至本所挑選。

2. 作品英文譯名無法提供者，將由本單位代為處理。

3. 無法提供文字描述或任何圖示以供評審者，可以口述方式由本單位代為轉譯為文字並繪製簡易圖示。


湖西鄉漂流木藝術創作徵件審查作業辦法

本計畫公開徵求創作者提出作品創作計畫（含漂流木創作設計圖說）及相關說明（創作理念與媒材等）以供評審。

第一階段：圖說徵件審查

（一）、徵件時間：即日起至2010年9月6日（郵戳為憑）

（二）、徵件主題：以「漂流木、澎湖風轉與多元媒材」。

（三）、圖說評選時間：2010年9月7～12日由主辦單位聘請公正、專業之人士進行公開審查，審查過程將以文字轉譯、錄影方式公開披露於本活動官網 http://penghu-art.blogspot.com/以昭公信。

（四）、入選件數：取前八件最優勝作品，每一個人限參與乙件作品，不得重複投件。

（五）、圖說評選標準：

1.創意、構想之表現（35﹪）
2.創意、構想實現之可能性（20﹪）
3.執行計畫、執行能力及進度之掌控（20﹪）
4.作品安置之安全性、保固期（15﹪）
5.過去相關作品之實績（10﹪）
計分方式：

（1）本案採序位法，由評選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並換算為序位，再加總投件者
之序位，以序位低者依次入選前八名。
（2）若有序位相同者視為當然入選，第八名序位相同者，則以第一項「創意、構想之表現」分數高者為入選標準，此項分數相同者則以公開抽籤決定之。

（3）評選結果俟簽經主辦單位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定後，立即公布於本活動官網：http://penghu-art.blogspot.com，並另行以掛號郵件通知。
(六)、有下列情況之一者，將不列入審查對象：

（1）抄襲或臨摹他人作品者。

（2）創作媒材結構經評選委員認定有安全疑慮，或不利於戶外陳列展示、不易維護、容易被偷竊、設備材料不耐高溫，有互動安全疑慮者等狀況。

（3）作品資料不全，經主辦單位要求補送但仍未於要求期限內送達者。
第二階段：漂流木藝術現地創作與驗收
（一）施作時間：2010年10月4～7日（周一至週四）

（二）風力測試與裝置時間：2010年10月8日（周五）

（三）驗收時間：2010年10月8日（周五）

（四）裝置地點：澎湖縣湖西鄉公所。

第三階段：成果發表

漂流木藝術作品徵選出優勝作品之後，進行安置，並舉辦成果發表會。

活動時間：2010年10月9日（週六）

活動地點：澎湖縣湖西鄉公所
「湖西鄉漂流木藝術創作徵件」案 

評分表

日期：2010年   月   日
	評分項目
	配分
	投件者得分

	
	
	
	

	1.創意、構想之表現
	35
	
	

	2.創意、構想實現之可能性
	20
	
	

	3.執行計畫、執行能力及進度
之掌控
	20
	
	

	4.作品安置之安全性、保固期
	15
	
	

	5.過去相關作品之實績
	 10
	
	

	總分
	100
	
	

	名次（序分）
	
	
	


計分方式說明：

（1）本案採序位法，由評選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並換算為序位，再加總投件者之序位，以序位低者依次入選前八名。
（2）若有序位相同者視為當然入選，第八名序位相同者，則以第一項「創意、構想之表現」分數高者為入選標準，此項分數相同者則以公開抽籤決定之。
（3）評選結果俟簽經主辦單位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定後，立即公布於本活動官網：http://penghu-art.blogspot.com/，並另行以掛號郵件通知。
評分人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檔案編號�
�
�
（由本單位填寫）





檔案編號�
�
�






檔案編號�
�
�









